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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 106年度藝陣傳習培育計畫 

臺南號稱「眾神之都．藝陣之鄉」，蘊藏保存了全國最多種類的藝陣，其中

約二十團更已登錄為傳統藝術文化資產。為保存及推廣此一獨特文化，臺南市

政府長年戮力推動，期能使藝陣文化扎根、深入常民生活，使傳統精髓於當代

展現風華。本計畫鼓勵發展在地獨特藝陣，傳承藝師技藝，連結在地生活圈，

凝聚在地居民保存意識，規劃方案，經審查機制補助。 

一、依據 

106年度縣市藝文特色發展計畫「藝氣風發──臺南市藝陣特色培育扶植計

畫」。 

二、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文化部 

（二）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 

（三）承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三、計畫目標 

（一）凝聚地方保存意識，建立在地藝陣課程、活動永續發展之基礎。 

（二）保存傳統藝陣技藝及文化精神，培養在地種子師資。 

四、徵件對象 

臺南市各級學校或立案一年以上之單位團體或個人工作室。 

五、徵件內容 

本計畫鼓勵挖掘在地人文歷史，傳承在地傳統藝陣，邀請在地藝師教導傳

統藝陣相關技藝，包含陣式、道具、儀式意義等。提案單位得以此為目標，

組織藝陣團體，規劃社團培育方案，亦得設計教案或推廣課程，也可以藝

陣為主題推動社區營造。提案內容、形式不拘，計畫書中應明確敘述執行

方式、預期效益及經費組成（預算明細）。 

六、申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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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日期：受理申請期間自公告日起至 106年 5月 22日止（以郵戳

為憑）。 

（二）申請資料（各一式 6份，並提供電子檔 1份） 

1.申請單位基本資料表。（格式如附件一） 

2.申請單位計畫書。 

3.計畫協辦同意書：如計畫內容須其他單位協辦，包含場地借用、

物資提供、協助教學等，須取得協辦單位或協辦人之同意書。（格

式如附件二） 

※如提案單位尚無具體師資人選，得於計畫書中註明委託辦理單位

引薦，免附師資人選同意書。 

（三）資料送件：採郵寄方式辦理。請以掛號方式寄至「70801 臺南市安

平區永華路二段 6號 13樓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藝術發展科收」。信封

應註明「藝陣傳習培育計畫」。 

（四）評審方式 

1.由文化局聘請專業委員依各單位提案內容進行審查。 

2.審查結果將公告並函知入選單位，入選單位須自核定日起 10日內，

依書面審查意見修正計畫書，送文化局核備。未入選者不另行通

知。 

七、執行項目 

入選單位依核定計畫內容執行，並於過程中進行記錄，製作成果報告書。 

八、補助項目及原則 

（一）補助經費：每案補助金額以不超過新臺幣 15萬元為原則。本案補助

參照原計畫之經費概算，受補助經費於結案時，若尚有結餘款，應

按補助比例收回。即實際支出經費少於原預估經費時，應按減少之

比例收回補助款。 

（二）補助經費撥付方式：全案執行完畢後，檢附成果報告書、單位領據、

原始憑證後始撥付補助款。 

九、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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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選單位應於 106年 10月 27日前送交成果報告書（一式 3份，含

電子檔 1份）。 

（二）入選單位於計畫核定後，如有執行內容與計畫內容落差過大，致嚴

重影響整體工作推動進度，經通知限期改善，仍未能改善者，辦理

單位得撤銷該補助計畫。 

（三）文化局於計畫執行期間或派員或組成訪視小組進行訪視或考評，以

掌握計畫執行品質，未通過審核者，將視情節輕重停止補助，並追

回全部或部分經費。 

（四）入選單位執行成果涉及智慧財產權者，承辦單位有權永久無償利用

該著作財產權。 

十、評審原則 

（一）整體規劃之完整性及可行性（35％） 

（二）整體規劃與本計畫目標之切合性（30％） 

（二）申請單位專業執行能力（20％）  

（三）經費配置之妥適性（15％） 

十一、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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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南市政府 106年度藝陣傳習培育計畫基本資料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計畫名稱 

 

 

 

申請單位  
代表人 

職稱姓名 

 

 

實施期程 
 

 

實施地點或區域 
 

 

總經費  自籌經費  

申請本局 

補助金額 
 

申請其他機關

補助金額 
 

最近二年曾獲本局補助 

計畫名稱及金額 
 

立（備）案字號 
 

 聯絡人 

職稱姓名 

 

 
統一編號 

 

 

金融機構 

名稱帳號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 
 

 

單位地址（含郵遞

區號） 

 

 

申請單位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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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填計畫名稱）   摘要 

1 計畫緣起  

 

 

2 計畫目標  

 

 

 

3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或

協辦人 

 

指導贊助單

位 

 

 

4 活動內容及

特色說明 

 

 

 

 

 

 

執行方式  

 

 

 

 

預期效益  

 

 

5 預算明細表  

 

 

6 執行單位簡

介及立案證

書等證明文

件 

 

 

 

 

 

※本計畫是否須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引薦師資：□是 □否 

 

註：本申請表（含計畫摘要）不敷使用請自行加頁，但以不超過 5 頁

為原則，並請將完整計畫書、立案證書影本附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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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南市政府 106年度藝陣傳習培育計畫協辦同意書 

 

 

 

 

（提案單位名稱）「（提案計畫名稱）」計畫如經貴局審查通過補助，

本單位／本人同意協辦該項計畫。 

 

此致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立同意書單位／立同意書人：             (請用印) 

單位代表人姓名：                        (請用印) 

單位統一編號／立書人身分證字號： 

地址： 

聯絡人及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